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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
表決《國務院關於提請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運作作

出決定的議案》。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第七屆
立法會選舉推遲後出現的立法機關空缺問題
依法及時作出相關決定，對於確保香港特區
政府施政和社會正常運轉、保持香港的繁榮
穩定，是十分必要的。

必須指出，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被迫推遲
一年，為基本法起草和通過時沒有也不可能
預見。針對目前特別情形，有兩種辦法：一
是根據基本法第69條規定，除了第一屆立法
會外其他各屆任期均為4年，未來一年成立
臨時或過渡立法會；二是延長第六屆立法會
任期一年。

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來說，無論選擇哪
一個辦法，都是行使其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
關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的憲制權責。我理解
，選擇後一種辦法，是推動香港社會各界盡
快控制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

抗疫是香港當務之急。第一、第二波疫
情已加重香港從去年第二季開始的經濟衰退
。7月29日，特區政府統計處公布今年第二
季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同比收縮9%，亦即自
去年第二季起香港已持續5個季度經濟衰退
，超過亞洲金融危機打擊下的2008年第四季

至2009年第三季持續4個季度經濟衰退，而
且，今年第一季和第二季的跌幅均超過2009
年首季的跌幅7.6%。7月以來第三波疫情比
前兩波更惡劣，第三季經濟數據必定更差。
香港高度開放並高度依賴服務業。早一天控
制疫情，早一天恢復與內地和海外的人員往
來，早一天讓香港服務業撥開陰霾重見朗日
，關乎七百五十萬香港居民福祉。

8月7日，特區政府舉行題為《中央全力
支持 特區同心抗疫》的記者會，公布中央
支援香港抗疫的一系列措施。特區政府舉行
記者會是司空見慣，但是，為記者會確定題
目亦即主題則罕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
，香港各政治派別應當結束圍繞未來一年立
法機關問題的爭論，盡可能集中精力以爭取
盡快控制疫情。

繼續「泛政治化」是與民為敵

8月9日，由香港42個政團、社團、商會
等組成的香港建設力量舉行發布會，呼籲社
會各界放下分歧，集中力量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支持特區政府聚焦抗疫工作。

在關於第六屆立法會延長一年的信息披
露前， 「拒中抗共」 政治團體揚言集體杯葛
未來一年立法機關。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工作後，希望不願意被綁
在 「拒中抗共」 戰車上與國家對抗到底的政

治團體、政治人物，能夠深刻反思自己何去
何從。當前，檢驗是真愛香港抑或假愛香港
的試金石，便是對待抗疫的態度。繼續把抗
疫政治化，反對甚至污衊中央支援特區抗疫
的各項舉措，則必定為香港大多數居民所不
齒。

香港集中力量盡快控制疫情，必須排除
美國的干擾和破壞。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發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愈益深入的
背景下，二者已相互影響。美國基於全面遏
制中國的戰略目標，千方百計企圖打亂中央
和特區政府凝聚香港社會各界同心抗疫的部
署。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會議前夕，美國
財政部宣布制裁包括11名中央和香港特區官
員。華盛頓顯然欲把香港居民的注意力引向
政治爭拗。對此，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社
會各界均已嚴詞反擊。

特區政府在解決了未來一年香港立法機
關空缺問題後，應當加強和完善抗疫的各種
措施。尤其，必須在擴大核酸檢測的同時，
提高檢測的準確度，預防假陰性，盡可能找
出隱形患者。另一個必須盡快改進之處，是
護老院的疫情防控工作。第三波疫情死亡人
數超過前兩波的總和，而且，都是長者。有
人以長者抵抗力弱來解釋。難道換一個角度
不正反映有關機構對護老院的公共衞生欠重
視嗎？

資深評論員

排除政治干擾 聚焦抗疫要務

警方昨日拘捕至少10人
，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 「勾結
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罪」 、串謀欺詐等罪名，其
中包括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

多名公司高層。
黎智英繼4月涉嫌非法集結罪被捕後

，今次是第二次被警方拘捕，但兩者意義
全不相同。黎智英為 「禍港四人幫」 之首
，多年以來明裏暗裏勾結外力，透過《蘋
果日報》和《壹週刊》煽動市民反對中央
和特區政府，為本土分離勢力提供資金，
大大小小各項罪狀，罄竹難書。

惟4月時香港國安法尚未實施，儘管
明知黎智英作惡多端，但以現行本地法律
，根本無法予以合理的法律制裁。即便當
時可以控告其非法集結罪，可是經公訴程
序定罪後，最多亦不過處以監禁5年。對
於黎智英此等 「漢奸」 ，區區5年牢獄生
涯與其犯的罪行全然不成正比。在 「修例
風波」 中被控暴動罪的暴徒，面臨的是最
高監禁10年的刑罰，作為幕後黑手，得到
的懲罰竟然較幕前的棋子還要輕，試問如
何能彰顯正義？

但來到今日，香港國安法已然補上了
香港於國家安全的缺位，黎智英再也不能

充當美國代理人而毋須負刑責。據國安法
第29條，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可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
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
徒刑。再者，黎智英另外涉及的串謀欺詐
罪，最高亦可判監禁14年。究竟其應受多
少刑罰，相信法庭未來自有定斷，對於廣
大民眾來說，黎智英落網無疑是等候良久
的一刻，也是香港撥亂反正的重要一步。

黎智英落網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就
是找出 「反中亂港」 分子的地下網絡。昨
日被捕10人中，可能大眾目光都放在黎智
英、周庭或壹傳媒高層身上，但前 「學民
思潮」 成員李宗澤和 「香港故事」 成員李
宇軒被捕，卻曝光兩人與 「我要攬炒」 團
隊，亦即「連登」俗稱的 「攬炒巴」 有關。

「我要攬炒」 初在 「連登」 出現時聲
稱是民間團隊，是最先提出 「攬炒」 概念
的組織之一， 「修例風波」 剛開始時已呼
籲外國制裁香港官員，又促請美國通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其間多次發起眾
籌支持其行動，累計金額近兩千萬港元。

「我要攬炒」 刻意把自己扮作普通人
，也就撇除了眾籌是為了政治利益的印象
，同時又可以裝成代表市民，製造 「民意
」 ，吸引更多人上當。但如今李宇軒與李

宗澤落網，兩人的政治背景得以披露，其
中李宗澤曾於13年衝擊施政報告及財政預
算案地區諮詢會，並先後為游蕙禎及公民
黨郭家麒工作，假扮 「素人」 的謊言隨即
被戳破。

「修例風波」 期間那些自稱 「民間」
的組織，諸如 「民間記者會」 ，以至今次
的 「攬炒巴」 們，絕不是巧合地突然出現
，而是 「大台」 精心控制下的煙幕，由頭
到尾的目的，都是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
李宇軒同時涉及洗黑錢，可見其以千萬計
的眾籌貓膩甚多。

警方昨日持法庭手令搜查壹傳媒大樓
，檢走約25箱證物。這些證物中，當然不
只有黎智英等人的罪證，還可以順藤摸瓜
，掌握反對派多年來的地下政治網絡或金
錢流動，以把社會或網絡上涉及黑暴的潛
伏者一網打盡。美國究竟在此事上參與了
多少，也可能從中找到更多證據。

美國上周宣布制裁中央及特區官員後
，以為這便能成功嚇唬中國，使之在香港
問題上退讓。惟昨日香港警隊的行動、 「
兩辦」 發聲明支持，以及外交部宣布制裁
11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國人，足
證中國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必然絕
不退讓。

黎智英的大台已轟然倒塌

昨日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及其兩個兒子被捕，按正
常理解，這對一間上市公司而言是重大的負面消息，
對股價造成嚴重壓力。但昨日就出現驚奇的一幕，一
隻在 「仙股」 線徘徊的股票，在公司多名高層被捕之
下，股票竟然還最高狂漲四倍。是什麼原因造成？真

的是所謂的 「小股民」 支持？抑或背後有不明外國政治資金介入
？真正原因，或許永遠是個謎。

股市有上有落，並不出奇；香港也曾出現過一日狂漲一百倍
的股票。但壹傳媒的股價，充滿了太多的離奇之處。在8月7日收
市時，壹傳媒的股價只有0.09元，到了昨日，最高狂漲4倍達到
0.4元，最後收市時回到0.255元，仍然錄得2.8倍的升幅。全日成
交股數達到14.39億股，是該公司已發行股份26億股的54%。經
過這一天的變化，一周前壹傳媒市值只有約2億港元，到昨日就高
達6.7億；而黎智英所持股份的市值也由1.4億升到4.8億。

壹傳媒近年不斷錄得虧損，僅2019/2020年度，就巨虧4.15
億。一間業績如此差，又加上主要股東惹上官非，為什麼股價卻
反向而行？難道是 「壞消息出盡」 、 「對未來有良好預期」 ？抑
或是真的如網上所言，是 「小股民」 在 「撐蘋果」 ？

這種言論甚囂塵上，例如，媒體報道稱，有KOL 「抱不平」
、財經專欄作家 「渾水」 於港股中午收市期間，於FB出帖表示於
0.078元買入122萬股壹傳媒，其提供買入截圖，總代價9.5萬元
。 「無神論者的巴別塔」 亦於FB表示，以0.077元買入30萬股壹
傳媒，涉資2.31萬元。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亦於其
FB表示購入壹傳媒： 「今日買咗未？我當預先畀咗十年訂閱費。
」 其截圖顯示以買入價0.176元，買入5萬股。

普通股民不能觸碰的「妖股」

似乎 「確有其事」 ，市場上也不能完全排除 「撐蘋果」 的買
家，但如上述例子，涉及的金額都是區區數萬，和昨日的數億成
交額不成比例。而根據相關數據，昨日該股的 「大手」 及 「超大
手」 買盤和賣盤，佔了總成交額的約八成，只有約一成多是屬於
「散戶」 買賣。這說明，情況和 「小股民」 沒有多大關係。

股市上通常把那些股價走勢奇特、怪異的股票稱為 「妖股」
。它們走勢與大盤或常理相悖，完全不符合基本的技術分析規律
。有人定義稱， 「妖股」 就是走勢明顯比別的股走勢異常，不合
常理，讓人難以琢磨，一般的都是暴漲暴跌。明明這家上市公司
虧損，卻連連拉出漲停；明明這家公司的股票達不到這麼高的價
位，卻漲得很高。如今壹傳媒的股價表現，令人聞到了 「妖股」
的氣息。

有些人，和外國政治勢力關係非比尋常，甚至連人家的副總
統、國務卿都要專門接見，更獲得極高的評價。而坊間亦早有傳
聞，有些政治人物的 「身家」 並非自己的，而是有外國資金在背
後運作。通過股市的升漲，有些人會完成了財富的增值，填補黑
洞。這些道理，並不難理解。

壹傳媒股價出 「奇跡」 ，背後有沒有外國政治資金的介入，
或許只是一個猜測，而真相可能永遠是一個謎。但對於普通股民
來說， 「妖股」 就是 「妖股」 ，碰不得！

壹傳媒股價狂漲的背後
讀者
來稿

真 海

船長失業半年靠送外賣撐
起頭家、領隊借無可借瑟縮劏
房……闋闋失業悲歌，在第三
波新冠疫情下，官員知幾多？
防疫固然重要，但亦要關注化

解疫情對勞工市場的衝擊，穩定社會。針對日益嚴重的失業和馬
拉松式無薪假問題，發放臨時 「失業和停工現金津貼」 ，幫助受
疫情嚴重衝擊的打工仔女渡過難關刻不容緩。

香港最新失業率已經飆升至百分之六點二，人數超過廿四萬
，數據還未反映被迫放無薪假的情況。可是，政府兩輪防疫抗疫
基金未能直接惠及失業人士，不少工友訴苦失業超過半年，甚至
一年，絕對不情願 「攤大手板」 領綜援，但求職卻碰壁處處。

一位港澳渡輪船長，疫前收入超過三萬元，夠養活一家四口
。可是，年逾四十、上有高堂，下有妻房的他今年二月失業至今
半年多，從未獲抗疫基金 「關顧」 ，靠積蓄吊命不是辦法，唯有
送外賣幫補，慨嘆交足稅卻得不到政府任何支援。

同樣於二月被裁的一位過境巴司機，任職零售業的太太也因
疫情被迫放無薪假，每月只開工十日，去年中學畢業的么子又一
直待業，一家收入大減。他半年間不斷搵工，可惜全無回音，十
餘萬遣散費將用盡，心理壓力與日俱增；另一位領隊因黑暴已失
業一年，除了節衣縮食停保單，更須向親友借貸，可是已幾乎借
無可借，只好搬至劏房居住。

積極推出短期救濟措施

以上只是失業慘況冰山一角。香港還有不少打工仔女因疫情
被迫放馬拉松式無薪假。另外，有失業工友申請失業綜援，申請
了四、五個月還沒有得到審批。

要與民同行，問責官員就應該深入勞工基層，想市民所想，
急市民所急，設身處地感受打工仔女苦況，在制定紓困措施時，
「救企業更應救失業」 ，更應該關顧社會上弱勢社群、最需要支
援的失業停工群體。

香港建設力量前日發表聯合聲明，提出 「香港要變革 攜手創
明天」 的口號，要推動社會變革，解決深層次制度性矛盾；要求
增加臨時職位，完善失業援助制度。正正指出香港現存嚴重問
題，勞工保障不足，仍有不少短板弱項，還沒有建立失業援助制
度。

因此，特區政府要正面回應建設力量共同訴求，立即着手研
究制定完善失業援助制度，與此同時針對失業率跳升和停工問題
嚴重，應該積極考慮推出短期救濟措施，參考 「保就業」 資助僱
主出糧計劃，對失業或停工的打工仔女提供原有工資一半、上限
九千元，為期六個月的失業和停工現金津貼，及時幫助他們渡過
難關。另一方面，還要想方設法，增加更多臨時職位，提供更多
職業培訓課程，從多方面支援、紓解嚴重的失業問題。

香港工聯會理事長

香港要變革 就業要保障

有一說一
黃 國

新聞自由可以凌駕法律？

政情
觀察

楊 堅

新聞
背後

卓 銘

警方昨日拘捕10名違法分
子，包括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及其
兩名兒子與公司高管，涉嫌勾結
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違法就
要被拉，這是天經地義之事，也

是法治應有之義，最終是否入罪，由法庭來
判。但亂港政客卻第一時間以 「新聞自由」
為藉口攻擊警方的行動。真是可笑了，新聞
自由原來是 「百搭」 的，什麼罪犯、什麼問
題通通都可以歸入 「新聞自由」 範疇，似乎
違法就可以無視，這是哪門子的法治邏輯？
難怪，香港會有這麼多假記者！

黎智英從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去年
黑色暴亂之時，赤裸裸地勾結外國勢力，要
求制裁香港特區政府。他與美國高官如彭斯
及蓬佩奧會面時，多番要求通過制裁香港的
法案。在接受訪問時，更是叫囂 「為美國而
戰」 、 「打一場新的冷戰」 。即便是國安法
通過之後，他仍然在發表涉嫌違法的言論。
其勾結外國勢力的言行，已是罪證確鑿。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9條： 「請求外國或
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
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
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
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
」 、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
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
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 「對香港特區或者中
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探取其他
敵對行動」 。對照黎智英的言行，至少可以

說是 「表證成立」 。
但令人感到可笑的是，一批政客第一時

間跑出來替黎智英卸責，但他們知道無法從
具體事實上辯解，於是就從所謂的 「新聞自
由」 上面大做文章。例如民主黨的涂謹申，
稱拘捕是 「政治報復」 、是在 「製造寒蟬效
應、打擊新聞自由」 云云；其他的如黃之鋒
、羅冠聰之流更是搞笑，將《蘋果日報》比
作《紐約時報》，稱 「你能想像《紐約時報
》有二百名警員進入搜查？」 至於香港記協
、攝影記協，以及壹傳媒工會等政治附庸，
更是急不及待地舉着 「新聞自由」 的旗號出
來，對警方作出猛烈攻擊。

亂港政客混淆視聽圖「護主」

有兩個事實必須弄清楚：
第一，新聞自由當然要保障，基本法也

已作了明確的規定，這是基本常識。但新聞
自由不是違法的擋箭牌，正如 「人權」 不是
殺人放火的免罪理由一樣。犯了法，不管是
誰、不管背後有多大的政治勢力在支持，有
沒有罪，不是自己說了算，而是要由法庭來
判決。警方根據法律的賦權對疑犯進行拘捕
，何錯之有？如果反對派的邏輯成立的話，
那麼法律要來有何用？原來在這些政客的眼
裏，法律不過是可有可無之物，對自己有利
就拿出來保護，對自己不利就完全不顧。這
就是所謂的法治？

第二，警方進入壹傳媒大樓，絕非干預

新聞自由。正如傳媒公布的事實，黎智英的
辦公室位於該大樓二樓，而編採部又同時設
於二樓，難道警方搜證時，可以不進入二樓
嗎？亂港政客故意將 「搜證」 和 「新聞自由
」 作對立，無非是想混淆視聽，將黎智英面
臨的刑事檢控的事實，與保障新聞自由作混
淆，以博取公眾的同情，以煽動社會不滿情
緒，進而達到影響法庭審判的目的，居心不
可謂不險惡。

事實上，警方依據法庭發出的搜查令到
傳媒機構搜查，亂港派可以向法庭抗議。更
何況，回歸之前，港英政府搜查傳媒機構的
事還做得少？當時他們去哪了？而回歸之後
，如1999年，廉署就一宗記者涉嫌賄賂警員
的案件，到壹傳媒搜查；2003年，警方到壹
傳媒旗下的《忽然一周》搜查；2004年，就
先科造市一案，廉署指控有人向傳媒披露保
護證人身份，同樣曾到《蘋果日報》搜查。
事實說明，只要是違法，除了極個別受法律
保護的地方，香港就沒有不能搜查之地。

從黎智英被捕一事，可以看到很多 「民
主江湖」 的骯髒和齷齪。最快、最急為黎智
英 「叫屈」 的，正正是利益最相關的，畢竟
，受人錢財要替人消災，更何況，一旦沒有
了 「金主」 ，日後生計成疑；而這種以 「新
聞自由」 為藉口的做法，也從側面解釋了，
為什麼香港有那麼多的假記者，黑暴現場暴
徒擲完汽油彈轉身就換上記者外衣，這無關
真正的新聞自由，不過是逃避法律追究的一
張 「皮」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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